协  议  书

甲方：    河海大学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((((     　     
经学校批准，同意   ((((学院     （部门）  ((((   同志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到  ((((大学　（学校）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为明确各自权利义务，双方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根据乙方的要求，甲方同意乙方到((((大学  （学校）在职 从事博士后研究   ，期限为（     年   月－     年   月）。

二、乙方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有义务遵守宪法、法律和职业道德，遵守规章制度，为人师表，严格要求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。乙方应认真从事科学研究、参加学术交流，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业务水平。

三、乙方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不得转出人事关系及档案。

四、乙方有权享受甲方在职职工的工资及其它相关待遇。根据学校岗位聘任的规定，乙方在职研修期间，应完成甲方所聘岗位的岗位职责。若乙方年度考核不合格，则下一年度岗位津贴按50%发放。

五、乙方在甲方同意的研究期限结束后，须回甲方报到继续服务。

六、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，签订补充协议；补充协议和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七、双方需约定的其他事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八、发生争议的处理办法：由省人社厅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及乙方所在单位各执一份，自甲、乙方及乙方单位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十、甲方委托本方的人事处代行签章。

甲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乙方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　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　    年     月    日  
乙方（签字）：     　          

　    年     月    日  
